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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联关系：云南楚雄思远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

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云南楚雄思远投资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

系，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云南楚雄思远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57,261.93� 万元，净资产-5,356.68万元，收入83,834.17万元，利

润总额-2,862.33万元，净利润-2,867.34万元。

（四）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复兴路乙12号

3、法定代表人：罗建川

4、注册资本：150,000万元

5、经营范围：铝、铝合金、铜的境外期货业务；有毒品（氟化铝、煤焦沥青）、腐蚀品（镓、硫酸、氢氧化钠、盐酸）的批发、煤

炭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进出口业务；有色金属和铁的矿产品、建筑材料、机械电子设备、制冷空调设备、汽车配件、五金交电、

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木材、钢材、汽车配件、办公自动化设备、通讯设备、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含小轿车）的销

售；高科技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服务；铝材来料加工业务。

6、关联关系：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为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是

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 1,288,090万元，净资产 293,721� 万元，收入2,559,867万元，利润总

额98,683万元，净利润 98,134�万元。

（五）中铝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北京

3、法定代表人：赵晋华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

5、经营范围：有色金属的选矿、冶炼、加工；金属及其相关产品 、原辅材料的销售；金属矿产品及加工产品、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机电设备、制冷空调、电子器件、汽车及配件、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木材、办公通讯设备的销售；进

出口业务。

6、关联关系：中铝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为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中铝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是

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中铝金属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12,152.00万元，净资产4,772.00万元，收入147,582.00万元，利润总额

2,273.00万元，净利润2,273.00万元。

（六）中国云铜（澳大利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悉尼

3、法定代表人：姚志华

4、注册资本：700万澳元

5、经营范围：代理云铜集团和其下属公司的铜精矿进口,澳洲本土矿产开发及投资和海外融资。

6、关联关系：中国云铜（澳大利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中国云铜（澳大利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

交易伙伴关系，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中国云铜（澳大利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23,364.58万元，净资产7,658.74万元，收入4,835.08

万元，利润总额-349.61万元，净利润-842.44万元。

（七）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云南昆明

3、法定代表人：张程忠

4、注册资本：196,078.43万元

5、经营范围：有色金属、贵金属的生产、销售、加工及开发；高科技产品；有色金属、贵金属的地质勘察、设计、施工、科研；

机械动力设备的制作、销售；化工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

6、关联关系：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母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

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

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4,219,819.3� 万元，净资产1,570,347.5� 万元，收入7,549,249.4万

元，利润总额14,983.4�万元，净利润-29.3�万元。

（八）香格里拉县洪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县

3、法定代表人：董家平

4、注册资本：2,000万元

5、经营范围：铜矿采选。

6、关联关系：香格里拉县洪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

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香格里拉县洪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

伴关系，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香格里拉县洪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41,274.72万元，净资产-31,997.61万元，收入787.92万

元，利润总额-2,491.63万元，净利润-2,491.63万元。

（九）云南凯通（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昆明市东川区

3、法定代表人：黄凯

4、注册资本：20,000万元

5、经营范围：有色金属、非金属矿产品采掘、化工产品等加工及销售。

6、关联关系：云南凯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的参股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为本公

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云南凯通（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

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云南凯通（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199,754.88万元，净资产62,864.8万元，收入161,080.89万元，利润

总额64.53万元，净利润64.53万元。

（十）拉萨天利矿业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西藏拉萨

3、法定代表人：王云凤

4、注册资本：27,000万元

5、经营范围：矿产品加工、销售。

6、关联关系：拉萨天利矿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为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拉萨天利矿业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是

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拉萨天利矿业有限公司总资产34,279.41万元，净资产28,469.94万元，收入8.00万元，利润总额25.90

万元，净利润25.78万元。

（十一）云晨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3、法定代表人：曹辉

4、注册资本：11,000万元

5、经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

6、关联关系：云晨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为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云晨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是

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云晨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60,304.05万元，净资产16,631.36万元，收入3,667.31万元，利润总额

1,606.05万元，净利润1,188.67万元。

（十二）大理州红蜘蛛矿业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合资公司

2、注册地址：大理州祥云县

3、法定代表人：李连鑫

4、注册资本：15,933万元

5、经营范围：有色金属、非金属矿开采、冶炼建筑石材精细加工矿产科技研究发展推广。

6、关联关系：大理州红蜘蛛矿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

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大理州红蜘蛛矿业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

系，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大理州红蜘蛛矿业有限公司总资产20,945.14万元，净资产19,567.65万元，收入1,065.50万元，利润

总额-614.61万元，净利润-690.61万元。

（十三）云南玉溪经泰有色物资经贸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玉溪市龙马路延长线玉溪一小区123号

3、法定代表人：贾哲

4、注册资本：1,000万元

5、经营范围：矿产品的经营；民爆产品；钢材、建筑材料、汽车、机电产品、化工产品、日用品销售、铁路货物装卸等。

6、关联关系：云南玉溪经泰有色物资经贸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的参股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

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云南玉溪经泰有色物资经贸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

伙伴关系，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云南玉溪经泰有色物资经贸有限公司总资产8,711.63万元，净资产4,610.73万元，收入8,843.57万

元，利润总额561.19万元，净利润516.78万元。

（十四）玉溪晨兴矿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玉溪市高新区南祥路16号

3、法定代表人：舒宗宪

4、注册资本：430万元

5、经营范围：矿业工艺技术与产品研究，岩矿与环保样品化验，矿业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矿产品生产及销售，矿用设备、

化工产品批发零售。

6、关联关系：玉溪晨兴矿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的参股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

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玉溪晨兴矿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

关系，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玉溪晨兴矿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2,777.44万元，净资产1,461.71万元，收入1,655.19万元，利

润总额163.05万元，净利润134.19万元。

（十五）云南铜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3、法定代表人：赵志锐

4、注册资本：13,000万元

5、经营范围：地质勘查设计、施工，矿产权评估、经营，矿产品经营，工程发包，监理，矿业技术服务与咨询等。

6、关联关系：云南铜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

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云南铜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

伙伴关系，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云南铜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20,705.82万元，净资产13,245.97万元，收入1,077.10万

元，利润总额-45.52万元，净利润-50.59万元。

（十六）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

3、法定代表人：赵志锐

4、注册资本：1,859.63万元

5、经营范围：建筑工程设计；治金行业设计（乙级）；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勘察及凿井(甲级)，工程及地形测量，地籍测绘，

近景摄影测量（甲级），不良地质条件的处理，地球物理勘探，水、土、岩试验；矿产地质调查、勘查（不含石油、天然气矿产）；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地球物理勘查；地质勘探工程；设计施工，城市规化编制、设计的技术咨询等。

6、关联关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

易伙伴关系，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总资产29,216.22万元，净资产7,680.95万元，收入70,894.19

万元，利润总额2,887.75万元，净利润2,108.92万元。

（十七）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

3、法定代表人：管弘

4、注册资本：69,706.57万元

5、经营范围：锌等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及深加工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加工、销售；液氧、氧气、氮气、氢气等气体产品的

生产、经营；硫酸、硫酸铜、无汞锌粉、无氟、无氟锌粉等化工产品及工艺美术品、选矿药剂等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加工、销

售等。

6、关联关系：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

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

系，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207,840.16万元，净资产110,990.13万元，收入177,644.36万元，

利润总额2,298.86万元，净利润3,149.38万元。

（十八）云南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新三版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昆明市高新区

3、法定代表人：王勤

4、注册资本：9,220万元

5、经营范围：金属与非金属新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6、关联关系：云南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

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云南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

关系，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云南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17,187.48万元，净资产15,462.79万元，收入9,091.86万元，

利润总额483.74万元，净利润443.72万元。

（一十九）云南铜业胜威化工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昆明市西山区

3、法定代表人：姚志华

4、注册资本：1,968万元

5、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磷酸氢钙、磷铵、重钙、磷酸一钙、硫酸二钙、普钙、肥料级磷酸氢钙等磷化工产品；经营矿产品、

化工产品；进出口业务等。

6、关联关系：云南铜业胜威化工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

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云南铜业胜威化工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

系，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云南铜业胜威化工有限公司总资产26,977.97万元，净资产8,950.86万元，收入43,348.94万元，利润

总额1,377.10万元，净利润1143.00万元。

（二十）云南云铜稀贵新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2、注册地址：昆明市高新区M2-13地块

3、法定代表人：郭康

4、注册资本：3,000万元

5、经营范围：加工及销售自行加工的有色金属、贵金属、药用金属化合物及相关金属化合物贵金属材料等产品。

6、关联关系：云南云铜稀贵新材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

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云南云铜稀贵新材料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

系，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云南云铜稀贵新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18,111.98万元，净资产-67,871.76万元，收入6,817.16万元，

利润总额-3,851.70万元，净利润-3,852.83万元。

（二十一）中铝昆明铜业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国有独资公司

2、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七甸工业园区

3、法定代表人：张程忠

4、注册资本：29,386万元

5、经营范围：铜、镍及其合金铸造及加工产品、检验、研发、推广及咨询服务；机电设备制造、设计、安装、检验；废旧金属收

购；理化检验；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原辅料、机电设备、仪器仪表、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6、关联关系：中铝昆明铜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为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中铝昆明铜业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是

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中铝昆明铜业有限公司总资产173,485万元，净资产28,818万元，收入942,917万元，利润总额489.61

万元，净利润469.71万元。

（二十二）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河南省洛阳市

3、法定代表人：张程忠

4、注册资本：140,634.00万元

5、经营范围：铜合金熔铸、铜板带加工、铜管棒加工、铝镁板带加工生产经营系统以及有色加工设备制造和配套的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重有色金属检测试验中心等研发、试验系统。

6、关联关系：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为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是

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总资产557,274.77万元，净资产10,916.67万元，收入780,264.62万元，利润总

额-44,699.34万元，净利润-41,657.33万元。

（二十三）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云南省香格里拉县池慈卡街21号

3、法定代表人：刘关锋

4、注册资本：60,000万元

5、经营范围：普朗铜矿的工程队招投标；普朗铜矿采选工程项目的立项、审批、设计院招投标；矿山建设工程；普朗铜矿的

地质勘探。

6、关联关系：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

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

关系，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云南迪庆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172,811.91万元，净资产57,153.18万元，收入161.45万元，

利润总额0万元，净利润0万元。

（二十四）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四川会理

3、法定代表人：赵庆红

4、注册资本：60,000万元

5、经营范围：铜及伴生矿的采矿和选矿。

6、关联关系：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为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是

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凉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402,422.64万元，净资产193,496.70万元，收入321,315.93万元，利润

总额15,163.80万元，净利润10,828.33万元。

（二十五）昆明云铜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昆明高新二环西路625号

3、法定代表人：陈忠良

4、注册资本：100万元

5、经营范围：电缆，电线及开关插座的生产，销售，技术开发服务，电器机械及器材，金属材料，五金交电的批发，零售，代

购代销。

6、关联关系：昆明云铜电工器材有限公司受本公司工会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

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昆明云铜电工器材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

系，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昆明云铜电工器材有限公司总资产2866.66万元，净资产2312.67万元，收入17,061.82万元，利润总

额-145.63万元，净利润-145.63万元。

（二十六）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赞比亚基特韦市

3、法定代表人：陶星虎

4、注册资本：68,585.19万元

5、经营范围：粗铜、铜钴合金、硫酸的生产进出口及相关技术咨询和服务业务。

6、关联关系：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是

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总资产469,197万元，净资产226,626万元，收入1,000,740万元，利润总额99,

404万元，净利润98,953万元。

（二十七）云南易门经一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玉溪市易门县龙泉镇西环路西山花园A6棟

3、法定代表人：杨晓荣

4、注册资本：2,009.38万元

5、经营范围：有色、黑色、稀有金属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矿山机械设备备件销售等。

6、关联关系：云南易门经一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的参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为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云南易门经一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

关系，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云南易门经一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69,711.60万元，净资产7,852.25万元，收入32,213.65万元，

利润总额-929.15万元，净利润-927.93万元。

（二十八）昆明金沙人化工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汤丹镇燕麦地

3、法定代表人：段满贵

4、注册资本：800万元

5、经营范围：乳化炸药生产；金属材料、建材；五金交电、矿产品、矿山设备、备件销售等。

6、关联关系：昆明金沙人化工有限公司受本公司重大影响，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昆明金沙人化工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

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昆明金沙人化工有限公司总资产13,715.74万元，净资产6,878.31万元，收入9,242.8万元，利润总额

1,206.4万元，净利润935.7万元。

（二十九）昆明滥泥坪冶金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东川区汤丹镇滥泥坪

3、法定代表人：王智昌

4、注册资本：3,000万元

5、经营范围：铜矿开采；浮选；冶炼及销售；矿山技术服务。

6、关联关系：昆明滥泥坪冶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的参股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昆明滥泥坪冶金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

是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昆明滥泥坪冶金有限公司总资产28,214.20万元，净资产18,528.60万元，收入21,113.20万元，利润总

额5,600.00万元，净利润4,200.00万元。

（三十）昆明汤丹冶金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东川区汤丹镇浪田坝

3、法定代表人：沈敏

4、注册资本：3,000万元

5、经营范围：铜矿开采；浮选；冶炼及销售；矿山技术服务。

6、关联关系：昆明汤丹冶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的参股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

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昆明汤丹冶金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是

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昆明汤丹冶金有限公司总资产33,084.09万元，净资产13,408.56万元，收入27,035.84万元，利润总额

2,345.26万元，净利润1,982.89万元。

（三十一）昆明因民冶金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昆明市东川区因民镇田坝村

3、法定代表人：张涛

4、注册资本：3,000万元

5、经营范围：铜矿开采；浮选；冶炼及销售；矿山技术服务。

6、关联关系：昆明因民冶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的参股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

关联法人。

7、履约能力分析：本公司与昆明因民冶金有限公司关联方已有多年的交易经历，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交易伙伴关系，是

本公司供销渠道、配套服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对方的履约能力本公司表示信任。

8、截止2014年12月31日，昆明因民冶金有限公司总资产34,458.05万元，净资产29,882.92万元，收入34,967.11万元，利润总额

10,807.07万元，净利润8,062.4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任何一方都不能利用

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二）关联交易遵循如下定价原则：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的进行均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主要依据市场价格，若无市

场价格的，由双方参照成本加适当利润协商定价，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作相应调整。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各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均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进行，在执行合同时，按业务合同执行，付款安排、

结算方式、协议签署日期、生效条件等遵循《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持续性

虽然本公司保证了资产、机构、人员、业务、财务等完全独立，但充分利用各自的生产设施与装备以及技术、资源等优势，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提供或接受工业品的供应或销售等，有利于减少重复投资及降低成本；本公司必须的社会化服

务和公用设施、后勤服务等仍必须由关联方及时提供，特别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下属的矿山企业，主要是为本公司提供

生产所需的原料，属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必然发生而自身不具备条件解决的经济事项。因此这种关联交易自本公司成立之日

起就不可避免并持续进行。

综上所述，本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

积极的作用。

2、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体现了协商一致、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与各关联方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业务往来，并且各关联方交易金额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对外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比例较小，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1、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龙超先生、杨先明先生、和国忠先生和尹晓冰先生事前认可该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认

为：

（1）公司201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关联交易内容和定价政策公平合理，不

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同意公司制定的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相关交易有利于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均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

围，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同意公司制定的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相关交易有利于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均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

围，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2）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预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取得我们事前认可，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

及做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此预案已获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3）公司201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关联交易内容和定价政策公

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六、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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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28� � � �证券简称：依顿电子 公告编号：临2015-002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4月2日收到职工监事谷二彦先生的书面

辞职申请（详见公司临2015-001公告），由于该辞职事项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为保证公司监

事会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15年4月7日上午召开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何赛娴女士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任期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谷二彦先

生的辞职自即日起生效。

何赛娴女士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补选后的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会成员最近二年

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

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7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何赛娴女士，1974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2010年毕业于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物流

管理专业，1994年至2000年先后于中山市基溢鞋业有限公司、 中山武陵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任职报关主管。

2000年进入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今任职报关部经理。

何赛娴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0783� � �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15-025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保证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 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

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15长江证券CP001

4.债券代码：071520001

5.发行总额：人民币25亿元

6.债券期限:� 90天

7.本计息期债券利率：4.90%

8.还本付息方式:利随本清

9.付息兑付日：2015年04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二、付息/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付息/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

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琨

联系方式：027-65799823

2.联席主承销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勇

联系方式：027-85494974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 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23198708� � � 021-23198682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480� � �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0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4月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新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筑投资"）通知：

因融资需要，2015年4月3日， 新筑投资将其持有公司的200万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分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质押期限自登记日起至质权人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止。解除质押时，公司将另行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新筑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9,425.2305万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18,008.8万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1,416.430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10%；本次质押股份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1%，占新筑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的1.03%； 新筑投资持有的公司股份中仍有18,758.4305万股处于质押状态，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07%，占新筑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96.57%。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791� � � �证券简称：甘肃电投 公告编号：2015-05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

12,500

万元—

13,000

万元 亏损：

6,796.74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1731

元—

0.1800

元 亏损：

0.0941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水力发电业务，一季度为公司所属电站河流流域的枯水期，一季度亏损属于季节性亏损。报告

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所属电站部分河流流域来

水与上年同期相比偏枯，发电收入同比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5年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0851� � �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4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

第二次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本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三十九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04月10日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15年04月09日下午15:00至2015年04月10日15:

00；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04月1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4. 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

5. 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2015年04月0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大唐电信集团主楼十一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2.《2014年度董事会报告》

3.《2014年度监事会报告》

4.《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5.《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关于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7.《关于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9.《关于预计2015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10.《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租用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单位房产作为办公场所的议案》

11.《关于与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12.《关于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3亿元的议案》

13.《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申请贷款3亿元的议案》

14.《关于公司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5.《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及大唐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6.听取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议案披露情况见2015年3月18日公司发布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股权凭证；法人股东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盖章)，法人授权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2015年04月08日 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00

3.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大唐电信集团主楼11层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1.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程序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04月1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 投票代码：360851；投票简称：高鸿投票

(3) 投票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以2.00元代表议案2，以

此类推。每一议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同意意见，则可

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100

总议案

100.00

1

《

2014

年度报告及摘要》

1.00

2

《

2014

年度董事会报告》

2.00

3

《

2014

年度监事会报告》

3.00

4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4.00

5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00

6

《关于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的议案》

6.00

7

《关于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7.00

8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8.00

9

《关于预计

2015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9.00

10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租用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单位房产作为办公场所的议

案》

10.00

11

《关于与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11.00

12

《关于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

3

亿元的议案》

12.00

13

《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申请贷款

3

亿元的议案》

13.00

14

《关于公司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4.00

15

《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及大唐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15.00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申报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动撤单处理。

2. 采用互联网交易投票程序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

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后，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如

服务密码激活日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

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3)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04月09日15:00至2015年04月10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1. 联系方式：

联系人：卢新新

联系电话：01062303100—8029

传真电话：01062301900

2. 会议费用：参会股东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董事会

2015年4月7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注：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均有效)

兹授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请在议案表决意见处填写：同意、反对、弃权。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100

总议案

1

《

2014

年度报告及摘要》

2

《

2014

年度董事会报告》

3

《

2014

年度监事会报告》

4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5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关于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的议案》

7

《关于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8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9

《关于预计

2015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租用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单位房产作为办公场所的议

案》

11

《关于与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

3

亿元的议案》

13

《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申请贷款

3

亿元的议案》

14

《关于公司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5

《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向商业银行及大唐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 �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851� � �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5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4年4月23日，公司第七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2014年5月12日，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4月24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为：2014－05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14-055）

和2014年5月1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2014-065）。

公司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期间，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的正常进行，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没

有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在 2014�年 5�月 1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9,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所有资金主要用于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支出，为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提供了支持。公司于2014� 年 11� 月 19� 日归还7,000� 万元至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公告》公告编号：2014-141）。公司于

2015年2月27日归还5,400万元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2）。公司于2015年3月16日归还7,700万元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

见《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8）。公司于2015年3月18

日归还7,700万元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于2015年3月20日归还3,850万元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

见《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9）。公司于2015年3月25

日归还350万元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033）。公司于2015年4月1日归还300万元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节约财务费用约

16.15万元。目前累计归还32,300万元，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共计约1507.34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尚有6,7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尚未归还。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4月07日


